关于解决现代服务业开发区“买菜难”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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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贸市场是联系农产品生产者、经营者和消费者的重要纽带，与市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，提升农产品市场服务功能，对构建高效畅通、安全规范、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近年来，随着现代服务业开发区（原商务中心区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，大量居民小区建成入住，现代服务业开发区人口不断增加，但目前我市现代服务业开发区范围内，尚未建成1处成规模的农贸市场，建议按照城市规划，尽快建设成规模、规范化、标准化的农贸市场。
    一、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农贸市场现状
    现代服务业开发区规划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，规划居住人口10万人，周边有陈宋坡、张湾等乡村，地处城乡结合部。由于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农贸市场规划相对滞后，目前缺少与之相配套的、成型的、管理规范的农贸市场，仅春天城有1处群众自建的临时农贸市场，在各大居民小区周边，大约有大、中、小型超市约20余家。
由于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居民小区增多，周边群众购买能力需求不断增强，市民群众长期以来养成到农贸市场买菜的生活习惯，加之周边乡村农民又有自产自销农产品的销售需求，现代服务业开发区马路临时市场一直以来难以彻底取缔。由于马路临时市场具有“便民”和“扰民”的双重特性，马路临时市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贸市场的不足，而且比成型市场价格便宜，方便了市民群众就近购买新鲜、廉价的农产品，受到群众的欢迎，但同时又带来了市容、环卫和交通管理难题，特别是在召公路义乌商贸城、青龙路同德佳苑、春天城龙湖家园等居民小区比较集中的区域，大大小小的马路市场此起彼伏，游商散贩无处疏导，严重影响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，也给市容市貌管控带来很大难度，成为我市城市管理的一大“顽疾”。
二、下一步对策与建议
    为切实解决现代服务业开发区马路临时市场存在问题，根据《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，每万人需配备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农贸市场建设标准，建议在现代服务业开发区配套建设至少2处成规模的农贸市场，并明确管理部门，加强农贸市场日常监管理。具体建议如下：
（一）科学规划、统筹布局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农贸市场
建议将农贸市场规划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配套设施建设中，使农贸市场规划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相适应，编制《市区农贸市场专项规划》，通过合理规划和配置农贸市场，建立以批发市场为龙头，大型综合农贸市场为骨干，社区小型农贸市场为基础、小区蔬菜超市为补充的农贸市场网络体系。建议在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开发用地中，预留出市场建设用地，做好农贸市场、商业零售网点等的配套规划，并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和技术标准实施。农贸市场规划一经确定，应严格控制落实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用途。对农贸市场建设所需土地，建议采取市政府划拨的方式，以保证其长期为市政府所有和公益性质，防止开发商改变土地用途，带来新的遗留问题。
    （二）提高标准、规范建设成规模的农贸市场
建议按照“市政府出资，市场化运作，先易后难，分步实施”的办法，适当超前规划定位，完善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农贸市场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，建设档次较高、功能完善、区块明晰、管理规范的农产品综合市场，解决周边农民自产自销农产品需求，引导周边马路市场入市规范经营，逐步取缔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影响市容市貌的临时马路市场，解决马路市场“脏、乱、差”、管理无序等问题。对一些居民小区，建议引入社会资本，在社区、小区合理设置蔬菜销售点，实现菜农、市场直接对接，降低蔬菜价格，就近解决群众“买菜难”问题。
    （三）明确职责、加强农贸市场管理
[bookmark: _GoBack]建议进一步明确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农贸市场牵头单位、管理服务单位，科学界定管理责任，由主管部门牵头，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，有效消除农贸市场管理区域上的空白点和责任上的临界状态，化解部门因责任互相推诿的矛盾，促使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农贸市场建设与管理逐步规范有序。同时，加强对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建成的农贸市场规范管理，通过合理收费、完善服务设施等措施，使用价格调节基金，通过政府补贴形式为下岗职工、生活困难的摊贩提供一些免费或低价摊位，积极引导摊贩进场规范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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